
【裁判字號】106,鑑,13941

【裁判日期】1060215

【裁判案由】懲戒

【裁判全文】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判決

　　　　　　　　　　　　　　　　　　106年度鑑字第13941號

移 送機 關　 監察院　 設臺北市○○○路0段0號

代　表　人　 張博雅　 住同上

被付懲戒人　 陳憲頂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工務處前處長

上列被付懲戒人因懲戒案件，經監察院移送審理，本會判決如下

：

   主  文

陳憲頂撤職並停止任用壹年。

   事  實

甲、監察院移送意旨以：

壹、被彈劾人姓名、服務機關及職級：（同上）。

貳、案由：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工務處前處長陳憲頂，利用職

         務機會詐取財物，涉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經臺灣桃園

         地方法院第一審為有罪判決，核有重大違失，爰依法

         提案彈劾。

參、違法失職之事實與證據：

一、交通部105年3月16日交人字第0000000000號公務員懲戒案件

   移送書，以所屬臺灣鐵路管理局（下稱臺鐵局）工務處前處

   長陳憲頂（任期自98年3月3日起至100年3月2日止）涉違反

   貪污治罪條例，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

   署）檢察官提起公訴，影響公務人員官箴，情節重大，移請

   本院審查（附件一，第1至9頁），嗣函請臺鐵局說明並調取

   相關卷證資料，據該局105年5月25日鐵工管字第0000000000

   號函復（附件二，第10至14頁），本案違法失職事實摘錄如

   下：

（一）臺鐵局為辦理「舊山線復駛計畫（三義銜接段土木工程）

     」工程案，經公開招標於97年8月14日由天井聯合營造有

     限公司（下稱天井公司）以新臺幣（下同）5,310萬5,095

     元得標，並於同年9月20日完成簽約，由該局臺中工務段

     為履約管理單位。嗣該工程進行期間因物價波動，該局工

     務處將原工程費合計追減490萬8,621元，並由時任處長之

     被彈劾人陳憲頂於99年3月15日親自核定通過。天井公司

     負責人趙吉鈿為處理該公司遭扣減工程款之事，遂請託曾

     任職於臺鐵局且自稱與該局官員熟識之華勝工程顧問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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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負責人邱建勛說項，邱建勛與工務處養護總隊前隊長

     胡佑良有該局所屬單位建教班之學長學弟關係，邱建勛透

     過胡佑良居中牽線，行賄該局辦理系爭預算變更案職務之

     公務員。嗣趙吉鈿交付50萬元予邱建勛，邱建勛將之轉交

     胡佑良時表示胡佑良可拿取其中20萬元，其餘30萬元再作

     賄賂之用。

（二）胡佑良乃於100年1月將30萬元及天井公司申訴資料交予被

     彈劾人，並轉達天井公司請託幫忙之意，被彈劾人經胡佑

     良當面告知紙袋內之金錢為邱建勛替天井公司轉交，及天

     井公司履約爭議之事，故其已知該筆30萬元款項與其處長

     職務間，具有明確對價關係，被彈劾人基於對職務上之行

     為收受該款項。嗣後天井公司仍遭臺鐵局依約追減工程款

     490萬8,621元，趙吉鈿認邱建勛協助行賄被彈劾人之舉並

     無成效，乃於另件工程扣留邱建勛50萬元，邱建勛遂請求

     被彈劾人退還上開由胡佑良轉交之30萬元，被彈劾人旋於

     101年8月20日將30萬元退還邱建勛。

二、經向桃園地檢署及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園地院）調取

   被彈劾人犯貪污治罪條例案件之相關卷證及判決。綜整本案

   司法偵查、審理情形如下：

（一）桃園地檢署檢察官於104年5月31日對被彈劾人提起公訴（

     103年度偵字第12948、12949號，附件三，第15至24頁）

     ，起訴內容摘要如下：

  1、被彈劾人於98年3月3日起至100年3月2日退休前，係臺鐵

     局工務處處長，依「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辦事細則」第

     20條規定，係承局長、副局長之命，指揮監督所屬辦理同

     細則第6條所定之「土木、建築工程變更預算審核」、「

     土木、建築工程驗收」、「工程開工、停工、復工、竣工

     審查及變更議價簽認」及「工程爭議、調解、訴訟、仲裁

     案件處理」等業務，為依法令服務於國家所屬機關而具有

     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天井公司於97年8月14日得標臺

     鐵局所公開招標之系爭工程案（臺鐵局工務處所屬臺中工

     務段為履約管理單位）後，曾因履約爭議分別向行政院公

     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申請調解及向臺鐵局提出陳

     情。

  2、向工程會申請調解部分：天井公司因認系爭工程於申報開

     工後，有施工區域內土地尚未徵收等不可歸責於其之因素

     ，以致於該公司在97年12月前仍無法施工，而主張應以「

     實際開工月」即98年1月作為計算物價指數調整時之基準

     月，但臺鐵局仍以「開標月」即97年8月作為基準月，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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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97年8月至98年12月間之物價總指數跌幅大於2.5％為由

     ，追減工程費用490萬8,621元，故於99年4月間向工程會

     申請調解。工程會嗣於99年9月10日以臺鐵局認定契約已

     明定以「開標月」為基準月，雙方主張差距過大而為調解

     不成立，並於99年9月16日函送該調解不成立證明書予臺

     鐵局及天井公司。

  3、向臺鐵局提出陳情部分：天井公司另認為系爭工程開工後

     ，有遭居民抗議、因應春節運輸計畫、管線遷移及用地徵

     收遲延等問題，致工期展延受到損失計1,917萬9,261元，

     而主張臺鐵局應予補償，故於99年8月26日向臺鐵局提出

     陳情。但臺鐵局依工務處之建請，先指派副總工程司於99

     年9月28日召開會議協調不成後，即於99年10月5日將該陳

     情案報至交通部之履約爭議處理小組；交通部則於99年10

     月21日指派高速鐵路工程局（下稱高鐵局）之副總工程司

     負責研提處理建議；嗣於99年11月12日初步之協處建議出

     爐，99年12月8日再召開審查會議，結論認天井公司之主

     張，除針對配合春節運輸計畫停工10天部分，得請求臺鐵

     局補償必要性之費用，及針對遲延完成驗收部分，得於提

     出諸如履約保證金利息及必要人事費用等損失之相關證明

     文件後，請求臺鐵局於不違背契約之約定下核處外，其餘

     均無理由；交通部即於99年12月16日將該協處建議函送臺

     鐵局，臺鐵局再於99年12月23日將之函送天井公司。

  4、趙吉鈿不服上開履約爭議之調解及陳情結果，思及其往來

     廠商之工地主任郭權正，曾表示要解決物價調整款等履約

     爭議，需去找曾任職於臺鐵局且「很有辦法」之邱建勛。

     嗣後邱建勛經趙吉鈿探詢得否商請相關人員放水時，亦表

     示其認識許多臺鐵局之官員，可以幫忙打點，但得拿出50

     萬元展現誠意。趙吉鈿遂於99年12月31日先命其配偶劉麗

     琴自天井公司名下彰化銀行之帳戶內提領50萬元，2人復

     將裝有上開款項之牛皮紙袋交予邱建勛。而邱建勛前為趙

     吉鈿請託關說之事，已拜訪過時任臺鐵局工務處養護總隊

     隊長、且與其有建教班學長學弟關係之胡佑良，稱天井公

     司與臺鐵局間之履約爭議，需靠胡佑良居間處長級的官員

     即被彈劾人從中活動才行，胡佑良則表示願試試看。故邱

     建勛取得趙吉鈿交付之款項後，當日便前往胡佑良位於臺

     中市之住處，轉交時並表示胡佑良可拿取其中20萬元，其

     餘30萬元再作賄賂之用。

  5、迄至100年1月間某日，胡佑良適前往位於臺北市之臺鐵局

     開會，遂前往工務處處長辦公室，並在內部之小型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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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於與被彈劾人談話時，陸續拿出裝有30萬元之牛皮紙

     袋，表示錢就拿去用，及由邱建勛所準備之天井公司上開

     陳情資料，表示該陳情案在交通部調解，看被彈劾人能幫

     忙否。胡佑良當面告知紙袋內之金錢為邱建勛替天井公司

     轉交，及天井公司履約爭議之事，故當時被彈劾人已知該

     筆30萬元款項與其處長職務間，具有明確之對價關係，竟

     基於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收受賄賂之犯意，而予收受。

  6、交付30萬元後，天井公司仍遭臺鐵局依約追減工程款490

     萬8,621元，趙吉鈿認邱建勛協助行賄被彈劾人之舉並無

     成效，乃於另件工程扣留邱建勛50萬元，邱建勛遂於101

     年8月16日以電話聯繫被彈劾人，請求退還上開由胡佑良

     轉交之30萬元，被彈劾人旋於同日晚上8時20分，以其門

     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與胡佑良聯繫，確認邱建勛要求

     退回30萬元之事後，旋於同年月20日以匯款至邱建勛申請

     之彰化商業銀行北臺中分行帳號000000000000帳戶之方式

     ，將30萬元退還予邱建勛。

（二）桃園地院105年5月30日104年度矚訴字第10號判決：被彈

     劾人犯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處有期徒刑8年，褫奪

     公權5年，犯罪所得財物30萬元應予追繳（附件四，第25

     至36頁），內容摘要如下：

  1、關於被彈劾人明知胡佑良所交付以牛皮紙袋裝著之款項，

     係天井公司為系爭工程之履約爭議而請託關說之賄賂，其

     雖無欲幫忙協處，但仍利用其擔任工務處處長之機會，未

     當場加以峻拒並退回，致胡佑良誤以為其將從中活動而離

     去，藉此詐取該款項得手等情，衡諸經驗法則即可認定，

     析述如下：

  （1）胡佑良於100年1月間某日前往臺鐵局工務處處長辦公室

       內小型會議室中，先拿出裝有30萬元之牛皮紙袋，向被

       彈劾人表示錢就拿去用後，有再取出由邱建勛所準備之

       天井公司上開陳情資料，表示該陳情案在交通部調解，

       看被彈劾人能幫忙否，而被彈劾人確有打開該牛皮紙袋

       ，發現內有現金此節，本據胡佑良於調查官詢問及檢察

       官訊問中所證述在案，質之被彈劾人於審理中對此亦所

       是認，自堪認定。

  （2）被彈劾人於胡佑良拿出陳情資料後，即瞥見該資料所示

       之陳情者係天井公司，且聯想起上開物價調整款之履約

       爭議，業經工程會調解不成立，又上開給付補償款之履

       約爭議，更早由交通部指派之高鐵局副總工程司進行協

       處此節，本據被彈劾人於審理中供述在案，且卷內臺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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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99年9月21日所將工程會調解不成立證明書檢送臺中

       工務段之函稿，及臺鐵局99年12月23日所將交通部履約

       爭議協處建議檢送天井公司之函稿，均顯示有經被彈劾

       人所親自核閱蓋章，自堪認定。質之被彈劾人於審理中

       復供述當時已無能再為任何影響等語，承此，被彈劾人

       應即當場加以峻拒並退回才是，否則一方面得人錢財，

       另方面又毫不打算與人消災，豈不與黑吃黑之行徑相當

       ？被彈劾人非不經世事之人，對上情亦不可能不知。

  （3）被彈劾人當時無意從中替天井公司之系爭工程履約爭議

       為活動時，原應使胡佑良將該款項攜回，以明立場，被

       彈劾人未如此行事，且事後亦未主動歸還胡佑良，遲至

       101年8月間因邱建勛電聯才匯至邱建勛名下彰化銀行之

       帳戶內，有如上述，唯一解釋，當係被彈劾人貪念萌發

       ，利用系爭工程之履約單位即臺中工務段，上級單位工

       務處係由其擔任處長，常人均覺得只要工務處之處長有

       心迴護，對於經手工程之履約爭議，總有地方可以著力

       ，知悉無論口頭怎麼推託，只要不退回該款項，替天井

       公司交付之胡佑良便會以為既然處長最後有收下，日後

       定會伺機關切相關履約爭議，而被彈劾人直到退休，並

       未曾插手系爭工程之履約爭議事宜此節，本據被彈劾人

       於審理中所供述在案，綜上，衡諸經驗法則，被彈劾人

       主觀上並無為對方為任何職務上行為之意思，仍以佯允

       行賄者之要求，使對方信以為真致交付賄賂之手法，利

       用職務上之機會，實施詐術而取得該款項，要堪認定。

  （4）被彈劾人再辯稱不好意思當面退回，係打算退休後等胡

       佑良來拜訪時再還，只是胡佑良後來一直沒來云云，亦

       與情理相悖，況且卷內通訊監察譯文，顯示被彈劾人於

       101年8月16日至17日間，所先後發送予胡佑良之簡訊，

       僅表示「邱兄今天電話給我，應是以前透過你處理要提

       交部調解的案子……帳號傳給我，我會匯……」、「你

       以後別理這種事了」、「以後別再犯就好」等語，被彈

       劾人收受該款項，若係當初誤認與天井公司之系爭工程

       履約爭議無關，且如被彈劾人上開所辯，係迄邱建勛來

       電時才知道該款項是賄賂云云，則怎麼只有平靜地說就

       是調解的案子，錢會還，以後別這樣就好？

  2、綜上所述，按收賄之公務員若明知行賄者係對於其「違背

     職務上行為」而行賄，而其主觀上雖無違背其職務上行為

     之意思，卻默許或佯允行賄者之要求，致使行賄者信以為

     真而交付賄賂者，因收賄之公務員主觀上並無為「違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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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務上行為」之意思，客觀上亦非以其「職務上（應為或

     得為）之行為」，為其收賄之原因，而係利用其職務上之

     機會，以詐術（即默許或佯允行賄者對其違背職務行為之

     要求）使行賄者陷於錯誤而交付財物，則其所為應屬貪污

     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

     之範疇，而不能遽論以公務員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

     賂，或公務員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收受賄賂罪（最高法院98

     年度台上字第2462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被彈劾人

     本無替天井公司之系爭工程履約爭議幫忙協處之意，核其

     所為，係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之公務員利用

     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公訴人主張被彈劾人係同規定第

     5條第1項第3款之公務員對於職務上行為收受賄賂罪者，

     則有未洽，因兩罪基本社會事實相同，爰變更起訴法條。

三、105年8月2日本院詢問被彈劾人及其檢附之書面說明（附件

   五，第37至47頁），節錄如下：

(一) 問：請概述本案發生源由，檢送給本院之書面說明，於檢

    、調及法院審理中有無主張，法院採及不採理由及您上訴

    之理由？

    答：胡佑良於100年l月某日下午來找我，在個人辦公室旁

    會議室，帶一牛皮紙袋給我，內有30萬元，並未說明是何

    人為何事交付的，因為他調到專案工程處4、5年來，聚餐

    、吃飯我都會請他，所以我一直以為是他要答謝我照顧他

    ，要貼補給我的，而且他拿給我的資料，是送交通部協處

    的工程履約爭議案件，以我的職務根本無法去幫忙或關說

    ，所以根本沒有把錢和資料案件聯想在一起。當時本人即

    拒絕收受，但他把錢擺著就離開了，因不久本人將退休，

    所以想說等退休後，他來看本人時，再把錢還他，這樣他

    也比較能接受。本人於100年3月2日退休後，2人一直沒有

    聯絡，後來他透過邱建勛來電給本人，本人那時才知道錢

    是怎麼回事，本人即刻把錢匯回給邱建勛。胡佑良拿給本

    人的資料，是屬於工程履約爭議案件，依據臺鐵局分層負

    責表規定，是屬「局長」權限，當時工務處即簽請指派何

    明村副總工程司負責主持協處，後來並轉陳交通部協處，

    交通部並已指派高鐵局辦理協處事宜，本案與本人職務無

    關，本人亦絕無對本案件關心、關說，而且本人一得知錢

    是與協處案件相關，即馬上將錢退還，這點本人承認有疏

    失。法院最後變更法條以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利

    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論處。但本案其實是胡佑良主動

    來找我，我並沒使用詐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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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與胡佑良平常有無金錢往來，30萬元有無進入您戶頭

     ，您怎知胡佑良是下午來，而不知確切日期，當時有無旁

     人在場？

     答：胡佑良調到專案工程處4、5年來，平常會聚餐、吃飯

     我都會請他。當時我適逢剛買房，30萬元用於付頭期款。

     因我有睡午覺習慣，所以印象只知是下午，在個人辦公室

     旁會議室，無旁人在場，而確切日期不復記憶。

（三）問：與胡佑良、邱建勛及業者趙吉鈿關係，有無直屬關係

     ，業務性質，平常有無金錢往來？

     答：與胡佑良共事近20年，在專案工程處為我屬下，主要

     辦理工程業務，包括採購業務。與邱建勛是因胡佑良關係

     介紹認識，未曾共事過，亦未聚會飲宴過，他非我屬下。

     與天井公司負責人趙吉鈿並不認識，並無聚會飲宴過或其

     他往來情形。與3人均無金錢往來。

（四）問：胡佑良將30萬元及天井公司申訴資料共同交付與您，

     胡佑良是否知非您權限所及？另天井公司申訴資料屬工程

     履約爭議案件，屬臺鐵局局長權限，工務處簽請指派何明

     村副總工程司負責主持協處，後來交通部指派高鐵局辦理

     協處事宜，協處過程您有無出席表示意見及其他參與情形

     ？

     答：他說是希望我幫忙，但我跟他說本件工程履約爭議案

     件已經在交通部，很困難，但他仍請我盡量試試看。天井

     公司申訴工程履約爭議案件，我並無出席表示意見及其他

     參與情形。

（五）問：與何明村副總工程司關係？

     答：曾共事過，何明村副總工程司曾任職工務處，他當工

     程管理科科長，我當時是路線科股長，後來他調材料處處

     長，再調副總工程司。

肆、彈劾理由及適用之法律條款：

一、按「公務員應遵守誓言，忠心努力，依法律命令所定，執行

   其職務。」、「公務員應誠實清廉，謹慎勤勉，不得有驕恣

   貪惰……等，足以損失名譽之行為。」、「公務員不得假借

   權力，以圖本身或他人之利益。」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第5

   條及第6條分別定有明文。另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3點規定

   ：「公務員應依法公正執行職務，以公共利益為依歸，不得

   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方法、機會圖本人或第三人不正之利益

   。」、第4點規定：「公務員不得要求、期約或收受與其職

   務有利害關係者餽贈財物。……。」

二、本件被彈劾人於任臺鐵局工務處處長期間，處理系爭工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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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廠商天井公司履約相關爭議，經由部屬胡佑良交付30萬元

   及天井公司申訴資料乙節，業據其於本院詢問時，自承無誤

   ，並有書面說明附卷可憑，其陳稱略以：「胡佑良調到專案

   工程處4、5年來，聚餐、吃飯我都會請他，所以我一直以為

   是他要答謝我照顧他，要貼補給我的，……。胡佑良拿給本

   人的資料，是屬於工程履約爭議案件，依據臺鐵局分層負責

   表規定，是屬『局長』權限，當時工務處即簽請指派何明村

   副總工程司負責主持協處，後來並轉陳交通部協處，交通部

   並已指派高鐵局辦理協處事宜，本案與本人職務無關，本人

   亦絕無對本案件關心、關說，而且本人一得知錢是與協處案

   件相關，即馬上將錢退還，這點本人承認有疏失。……但本

   案其實是胡佑良主動來找我，我並沒使用詐術。」、「……

   當時我適逢剛買房，30萬元用於付頭期款……。」、「他（

   胡佑良）說是希望我幫忙，但我跟他說本件工程履約爭議案

   件已經在交通部，很困難，但他仍請我盡量試試看。天井公

   司申訴工程履約爭議案件，我並無出席表示意見及其他參與

   情形。」等語。惟當時被彈劾人因職務關係處理系爭工程得

   標廠商天井公司履約相關爭議，而胡佑良交付30萬元及天井

   公司申訴資料，顯可推知有相當關聯性；而部屬縱使常受到

   長官宴請照顧，想對長官表達感激，但答謝款項高達30萬元

   ，與情理有違，所辯不可採信。另上開情事經桃園地檢署檢

   察官以違反貪污治罪條例對被彈劾人提起公訴，桃園地院第

   一審判決認定其係犯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處有期徒刑

   8年（被彈劾人業已上訴臺灣高等法院），姑且不論刑事判

   決最終結果為何，被彈劾人自胡佑良所收受之金額，並非正

   常社交禮俗標準之餽贈或其他利益，業據桃園地院第一審判

   決認定屬實，被彈劾人之違失事證，已臻明確。

三、105年5月2日施行之公務員懲戒法有關實體上之法規適用，

   係採從舊從輕原則，即原則上應適用舊法，但新法有利於被

   付懲戒人時，始適用新法；關於懲戒之事由，新法第2條規

   定：「公務員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有懲戒之必要者，應受

   懲戒：一、違法執行職務、怠於執行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

   （第1款）二、……。」本條之本文新增「有懲戒之必要者

   」要件，係有利於被付懲戒人，應適用之。另同法第39條第

   1項規定，同一行為經第一審刑事判決者，不停止審理程序

   。核被彈劾人於任職期間（適用舊法），涉犯貪污治罪條例

   之罪並經法院第一審為有罪判決，屬於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

   第1款所定之失職行為，除觸犯刑罰法律外，並有違背公務

   員服務法第5條「公務員應清廉」及第6條「公務員不得假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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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力以圖本身或他人之利益」等規定，故為維持公務紀律，

   自有予以懲戒之必要。

伍、綜上，被彈劾人於任臺鐵局工務處處長期間，處理系爭工程

   履約相關爭議，經由部屬收受得標廠商天井公司30萬元，涉

   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經桃園地院第一審為有罪判決，核已違

   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第5條及第6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

   範第3點及第4點等規定，事證明確，違失情節重大，而有公

   務員懲戒法第2條之應受懲戒事由，爰依憲法第97條第2項及

   監察法第6條之規定提案彈劾，移請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理

   ，依法懲戒。

陸、附件（均影本在卷）：

一、交通部105年3月16日交人字第0000000000號公務員懲戒案件

   移送書及附件資料。

二、臺鐵局105年5月25日鐵工管字第0000000000號函。

三、桃園地檢署檢察官103年度偵字第12948、12949號起訴書。

四、桃園地院104年度矚訴字第10號判決。

五、監察院對被彈劾人之詢問筆錄及其檢附之書面說明。

乙、被付懲戒人陳憲頂答辯意旨以：

一、本人答辯內容，謹如監察院彈劾案文內附件五之書面報告，

   依院文揭示，本案適用公務員懲戒法舊法，懇請明察。

二、本案刑事部分上訴結果，業經臺灣高等法院於105年12月14

   日判決，宣告緩刑，並宣告褫奪公權2年，附判決主文影本

   乙份。本人已放棄上訴，迄今逾壹個月亦未收到檢察官上訴

   通知。

三、本案本人已受褫奪公權2年宣告，懇請依照公務員懲戒法第

   25條規定（適用舊法），為免議之議決。

丙、監察院對被付懲戒人陳憲頂答辯書之意見：

一、按公務員懲戒法舊法第25條第2款規定：「受褫奪公權之宣

   告，認為本案處分已無必要者。」應為免議之議決，然該款

   與同條第1款及第3款規定，尚屬有別，貴會仍得依據個案綜

   整判斷，如貴會第13862號、第13894號、第13909號、第139

   11號及第13912號等判決，即認為被付懲戒人除觸犯貪污治

   罪條例之刑罰法律外，亦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相關規定，且情

   節非輕，雖其經刑事判決褫奪公權確定，仍有予以懲戒之必

   要。

二、被付懲戒人於任臺鐵局工務處處長期間，處理「舊山線復駛

   計畫（三義銜接段土木工程）案」得標廠商天井公司履約相

   關爭議，經由部屬胡佑良交付30萬元及得標廠商申訴資料乙

   節，自承無誤。而本案刑事案件部分，一、二審法院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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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條雖有不同，然違法行為之基礎事實相同，即被付懲戒人

   身為臺鐵局工務處處長，本應奉公守法，廉潔自持，以為所

   屬表率，然卻無法抗拒金錢誘惑，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收受賄

   賂，除有損官箴外，亦破壞公務正常運作及執行之公正性，

   而損及國家法益，自不待言。惟被付懲戒人於本院調查時，

   積極配合，態度良好，併予敘明。

三、綜上，本案刑事案件部分受褫奪公權之宣告，是否為免議之

   判決，或懲戒處分輕重之標準，係屬貴會之權責，仍請貴會

   依法審理。

   理  由

一、被付懲戒人陳憲頂於98年3月3日起至100年3月2日退休前，

   係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下稱臺鐵局）工務處處長，依交

   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辦事細則第20條規定，係承局長、副局

   長之命，指揮監督所屬辦理同細則第6條所定之「土木、建

   築工程變更預算審核」、「土木、建築工程驗收」、「工程

   開工、停工、復工、竣工審查及變更議價簽認」及「工程爭

   議、調解、訴訟、仲裁案件處理」等業務，為依法令服務於

   國家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

二、天井聯合營造有限公司（下稱天井公司，負責人為趙吉鈿）

   於97年8月14日標得臺鐵局公開招標之「舊山線復駛計畫（

   三義銜接段土木工程）」工程（臺鐵局工務處所屬臺中工務

   段則為履約管理單位），曾因下列履約爭議先後向行政院公

   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申請調解，及向臺鐵局提出陳

   情：

（一）向工程會申請調解部分：天井公司認系爭工程申報開工後

     ，有施工區域內土地尚未徵收等不可歸責事由，致該公司

     於97年12月前無法施工，而主張應以「實際開工月」即98

     年1月作為計算物價指數調整時之基準月。然臺鐵局仍以

     「開標月」即97年8月作為基準月，並以97年8月至98年12

     月間之物價總指數跌幅大於2.5%為由，追減工程費用新臺

     幣（下同）4,908,621元，經被付懲戒人於99年3月15日核

     定通過，以99年3月22日中工施字第0000000000號函通知

     天井公司。天井公司不服，向工程會申請調解，經該會以

     99年9月16日工程訴字第00000000000號函送調解不成立證

     明書予臺鐵局及天井公司。

（二）向臺鐵局提出陳情部分：天井公司另認系爭工程開工後，

     因遭居民抗議、配合春節運輸計畫、管線遷移及用地徵收

     遲延等事由導致工期展延，共計損失19,179,261元，而於

     99年8月26日向臺鐵局提出陳情，主張臺鐵局應予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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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嗣臺鐵局依該局工務處之建請，指派副總工程司召開會議

     協調不成後，即於99年10月5日將該陳情案報至交通部履

     約爭議處理小組，而交通部則指派高速鐵路工程局（下稱

     高鐵局）之副總工程司研提處理建議，於99年11月12日經

     高鐵局作成初步協處建議後，於99年12月8日召開審查會

     議，結論略為：天井公司除就配合春節運輸計畫部分得請

     求臺鐵局補償必要費用，及就遲延完成驗收部分得於提出

     相關證明文件後請求臺鐵局於依約核處外，其餘補償之請

     求均無理由等旨，於99年12月16日將該協處建議函送臺鐵

     局，再由臺鐵局於99年12月23日轉知天井公司。

三、趙吉鈿因不滿上揭履約爭議之調解及陳情結果，乃透過往來

   廠商之工地主任郭權正介紹，認識曾任職於臺鐵局且自稱與

   該局官員熟識之邱建勛，請其利用人脈行賄臺鐵局相關公務

   員。邱建勛允諾後，即至時任臺鐵局工務處養護總隊隊長之

   胡佑良位於臺中市住處找其討論，並於胡佑良允諾協助行賄

   被付懲戒人後，由趙吉鈿攜款50萬元連同天井公司有關系爭

   工程申訴資料（均裝於牛皮紙袋內），在邱建勛住處交予邱

   建勛，再由邱建勛持往胡佑良住處外某自小客車上交予胡佑

   良，約定其中20萬元為胡佑良協助行賄之酬謝，其餘30萬元

   則請胡佑良連同上開申訴資料轉交被付懲戒人，並轉達請其

   幫忙處理天井公司上揭履約爭議之意。100年1月間某日，胡

   佑良即利用北上至臺鐵局開會之機會，至被付懲戒人辦公室

   拜訪被付懲戒人，並在該辦公室所附小型會議室內，將裝有

   30萬元賄款及天井公司有關系爭工程申訴資料之牛皮紙袋1

   個交予被付懲戒人，同時告知袋內資料與天井公司承攬系爭

   工程之履約爭議有關，請其幫忙處理之意，而被付懲戒人當

   場已知該30萬元乃天井公司請其幫忙處理天井公司上揭履約

   爭議之代價，與其處長職務具有對價關係，竟基於對於職務

   上之行為收受賄賂之犯意，而予收受。

四、因天井公司仍遭臺鐵局追減上開工程款，趙吉鈿乃認其請邱

   建勛行賄臺鐵局相關公務員之舉並無成效，而自另件應給付

   予邱建勛之工程款中扣留50萬元。其後邱建勛遂於101年8月

   16日以電話請求被付懲戒人退還上開由胡佑良轉交之30萬元

   賄款，而被付懲戒人則於同日20時20分許以其行動電話與胡

   佑良聯繫確認邱建勛要求退還30萬元賄款之事後，於同年月

   20日匯款30萬元至邱建勛名下彰化商業銀行北臺中分行帳戶

   內。

五、案經臺中市調處移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呈請臺

   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長令轉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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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偵查結果，以103年度偵字第12948、12949號起訴書提起

   公訴，嗣經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上訴字第1667號刑事判決

   ，以被付懲戒人犯貪污治罪條例之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

   處有期徒刑2年，緩刑5年。褫奪公權2年。已繳交之犯罪所

   得30萬元沒收之。並於106年1月9日確定。

六、以上事實，有上開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及臺灣高等法院

   106年1月17日院欽刑仁105上訴1667字第000000000號函在卷

   可稽。被付懲戒人答辯意旨，未否認有上開不違背職務收受

   賄賂罪之行為，其違失事證已臻明確。核被付懲戒人所為，

   除觸犯貪污治罪條例之刑罰法律外，並有違公務員服務法第

   5條所定，公務員應清廉之旨。雖其經刑事判決褫奪公權2年

   確定，惟其行為屬於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違法執行職務

   行為，而其於任臺鐵局工務處處長期間，處理系爭工程履約

   相關爭議，經由部屬收受得標廠商天井公司30萬元賄款，情

   節非輕，為維護公務紀律，本會認仍有懲戒之必要。被付懲

   戒人以其已受褫奪公權2年之宣告，請本會為免議之議決云

   云，尚無可採。又本件就移送機關提供之相關資料、法院之

   刑事判決及被付懲戒人之書面答辯，已足認被付懲戒人之違

   失事證明確，爰並審酌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所列各款事項等

   一切情狀，不經言詞辯論，逕為判決如主文所示之懲戒處分

   。

據上論結，依公務員懲戒法第55條前段、第46條第1項但書、第2

條第1款及第9條第1項第2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2     月    15    日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第二庭

                           審判長委  員  楊隆順

                                 委  員  黃水通

                                 委  員  彭鳳至

                                 委  員  洪佳濱

                                 委  員  姜仁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2     月    17    日

                                 書記官  黃紋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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